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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6-105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

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0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1 月 02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可行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公司认为除需对由于退休离职的激励对象的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外，激励对象

所持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第二个解锁期/行权期的解锁/行权条件已经满足。现

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4 年 6 月 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及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公司股权激励事项，同意公司在符合

规定的授予条件时，以定向发行新股方式，向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

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在内的激励对象授予总量 2,116,666 份的

股票期权及总计不超过 1,850,000 股的限制性股票。 

2、2014 年 8 月 13 日，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莱士

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等议案，公司董事会发出《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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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 年 8 月 29 日，公司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莱士血液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14 年 9 月 29 日，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 2014 年中期分配对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价

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以定向发行新股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 

5、2014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完成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涉及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验字【2014】000420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4 年 10 月 10 日，上海莱士已收到 103 位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

合计 51,588,9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3,126,600.00 元，其余部分作为上海莱

士资本公积，范小军等 5 位激励对象因自身原因放弃全部股份认购，冉铁成等 6

位激励对象因自身原因放弃部分认购，放弃股份数合计为 173,400 股，本次实际

认购的限制性股票为 3,126,600 股。 

同时，鉴于激励对象应远飞、茅毓英、周丽茜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股权

激励资格，闭昌武因其职务调整，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 

经上述调整，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28 人调整为 224 人，公司向激

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调整为 4,191,332 份，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调整为

3,768,000 份，预留 423,332 份。 

6、2015 年 3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 2014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股份总数 1,365,241,81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含税），并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实施完毕，因此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31.65 元调整为 31.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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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5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的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利润分配的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并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实施完毕。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

司对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由 31.55 元/份调整为 15.78 元/份，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 4,191,332

份，调整为 8,382,664 份。 

8、2015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涉及的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取消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

权的议案》、《关于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因 2014 年度现金分红和 2015 年中期分配

对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公司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5.78 元/份，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调整为

8,382,664 份（含预留 846,664 份）。由于公司近期无向潜在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

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的计划而取消授予股票期权 846,664份及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740,000 股；因激励对象徐文彬、秦凯、吴炜彬已离职分别作废不符合条件的股

票期权 40,000 份、8,000 份、8,000 份以及激励对象姚惟平因退休而作废部分不

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 5,334 份，共计 61,334 份。经上述调整，公司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人数由 224 人调整为 221 人，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调整为

7,474,666 份。除需对由于离职、退休的激励对象的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外，激励

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第一个解锁期/行权期的解锁/行权条件已经满

足。 

9、2015 年 10 月，公司完成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

价格调整以及部分不符合条件而作废期权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手续。 

10、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股份上

市流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084,372 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0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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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5 年 12 月 30 日，经大华事务所出具的大华验字[2015]001289 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已收到 221 位激励对象缴纳的股票期权行权认购款合计

39,343,137.84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493,228.00 元，其余部分作为公

司资本公积。2016 年 1 月 21 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股份上市流通，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15.78 元/份，行权人数 221 人，行权数量合计 2,493,228

股，剩余股票期权总数为 4,981,438 份。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758,753,062 股。 

12、2016年4月6日，公司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公司股份总数2,758,753,0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0.50元人民币（含税），并于2016年5月27日实施完毕，因此公司拟于

第二、三期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5.78元/份调整为15.73元/份，股票期权总

数不变，仍为4,981,438份。 

13、2016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利润分配的方案》，以公司股份总数 2,758,753,0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8 股，并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实

施完毕。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对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公司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5.73 元/份调整为

8.74 元/份，拟于第二、三期行权的股票期权总数由 4,981,438 份，调整为 8,966,588

份。 

董事会根据《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由于退休离职的激励对象尚未获准行权的股

票期权共 24,000 份进行作废的处理，作废后公司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总数由

8,966,588 份，调整为 8,942,588 份。 

除上述作废的情形外，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第二个解锁期/

行权期的解锁/行权条件已经满足。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情况 

1、股票期权可行权期及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已达成 

根据《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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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修订稿）》，第二次行权期/解锁期为自首次授予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二

次行权/解锁条件，行权/解锁数量为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1/3及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1/3。公司确定的首期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4年9月29日。公司已

分别于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完成第一期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行权/解锁

工作，截至目前，第二期股票期权的可行权期及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已达成。 

 

2、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和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行权/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

/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行权/解锁条件。 

3、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等级，在授予日的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

核等级须达到《考核办法》合格以上。 

激励对象（除因退休离职人员

外）个人业绩考核均为“合格”。 

4、第二个行权/解锁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以 2013 年经审计扣非后的净利润 1.42 亿元为基数，2015 年扣非后的净

利润不低于 5.68 亿元，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00%。 

公司2015年扣非后的净利润为

6.82 亿元，净利润增长率为

380.28%，均满足业绩考核要求。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设定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不存在《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

励对象或禁止行权的情形。 



 

6 

 

三、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可行权起止日期、行权股票的来源和预计数量

和行权方式的说明 

1、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起止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29 日至 2017 年 9

月 28 日。 

2、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价格为 8.74 元。如发生《上海莱士血液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调整

情形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3、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拟采用批量行权的方式行权。公司将在适当的时

间，另行公告具体行权事宜。 

4、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预计可行权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当期可行权股

票期权的数量 

占当期可行权

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1 刘峥 上海莱士 
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董秘 
120,001 2.68% 0.0024% 

2 胡维兵 上海莱士 
副总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 
120,001 2.68% 0.0024% 

3 沈积慧 上海莱士 
副总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 
108,000 2.41% 0.0022% 

4 陆晖 上海莱士 
副总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 
96,001 2.14% 0.0019%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 人 444,003 9.90% 0.009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 216 人 4,039,382 90.10% 0.0813% 

合计共 220 人 4,483,385 100.00% 0.0903% 

注：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届满，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一次

会议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尹军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唐建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两人

调任公司顾问，故上表中参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较此前披露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减少 2 人，相应调增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和业务骨干 2 人；因激励对象姚惟平已退休离职，公司作废部分其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第二、三期股票

期权，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人数较第一期股票期权行权人数减少 1 人。综上，本期期

权行权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总人数较上一期增加 1 人，期权行权总人数较上期减少 1

人为 220 人。 

2、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锁后，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 75%股份将继续锁定。 

 

四、股票期权行权比例、行权价格历次调整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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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由于 2014 年上半年权益分派每 10 股转增

10 股，期权价格由 63.30 元/份调整为 31.65 元/份，限制性股票价格由 33.00 元/

股调整为 16.50 元/股。 

2015 年 3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 2014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以公司股份总数 1,365,241,81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含税），并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实施完毕，因此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31.65 元/份调整为 31.55 元/份。 

2015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的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利润分配的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该利润分配已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

实施完毕，期权价格由 31.55 元/份调整为 15.78 元/份。 

2016 年 4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公司股份总数 2,758,753,0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 0.50 元人民币（含税），并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实施完毕，因此公

司拟于第二、三期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5.78 元/份调整为 15.73 元/份，股

票期权总数不变，仍为 4,981,438 份。 

2016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利润分配的方案》，以公司股份总数 2,758,753,062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8 股，并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实施完毕。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对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

整，本次调整后公司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5.73 元/份调整为 8.74 元/

份，拟于第二、三期行权的股票期权总数由 4,981,438 份，调整为 8,966,588 份。 

 

五、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实施对公司当年度相关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

重大影响。 

 

六、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和缴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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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由激励对象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根据国家税

法相关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七、在特定期间内不得行权的说明 

激励对象自授权日起满一年后方可开始行权，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

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本次董事会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设定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可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的认定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解锁资

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的资格合法、有效。 

 

九、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除需对由于退休离职的激励对象的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外，激励

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行权期/解锁期的行权/解锁条件已经满

足。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具备《公

司法》规定的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达

标，且符合其他行权/解锁条件，可行权/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十、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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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激励期权的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次行权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的条

件。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